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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7� � � � � � � � �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0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186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2,778,0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2,778,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67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67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马玉川先

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765,683 99.9959 12,416 0.004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补选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郑珊 302,765,685 99.9959 是

3、 关于补选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周热情 302,765,685 99.995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0 7.4538 12,416 92.5462 0 0.0000

2.01 郑珊 1,002 7.4687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越人、孙晶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2-089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999弄3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4,588,9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4,588,9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5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5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保富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李硕梁先生、金飞敏先生、陈韵先生、XiaodanGu（顾晓丹）先

生、独立董事袁彬先生、张兴贤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588,9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588,9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4,172,2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已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为普

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思静、何晓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72� � � � � � �证券简称：联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工业新区东海大道288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029,0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3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卜晓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列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017,650 99.9852 11,400 0.014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017,650 99.9852 11,400 0.014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2,142,650 99.9062 11,400 0.093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第2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中第1项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丽颖 贾茗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

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6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2-43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路2号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

1A-4�星图大厦 9层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6,603,8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6,603,81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6,603,8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0） 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2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292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92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琨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董事许光銮、邵宗有、王东辉、任京暘、白俊霞、陈宝国、李奎、陈晋

蓉因疫情防控及工作原因未现场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翁启南、秦刚因疫情防控及工作原因未现场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602,315 99.9991 1,495 0.0009 0 0.0000

其中：A股 166,602,315 99.9991 1,495 0.0009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3,383,710 98.0672 3,220,100 1.9328 0 0.0000

其中：A股 163,383,710 98.0672 3,220,100 1.932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602,315 99.9991 1,495 0.0009 0 0.0000

其中：A股 166,602,315 99.9991 1,495 0.0009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14,802,

315

99.9899 1,495 0.0101 0 0.0000

3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4,802,

315

99.9899 1,495 0.01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卜祯、刘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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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14日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要求。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推举，本次会议由

张维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侯选人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下午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

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董事会提前通知义务，于2022年9月14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张维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张维建、黄世雄、戴仲川，张维建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曾繁英、黄种杰、傅建木，曾繁英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戴仲川、曾繁英、张维建，戴仲川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种杰、戴仲川、吴端鑫，黄种杰为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张维建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黄世雄先生、吴端鑫先生、李晓峰先生、张如首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

继续聘任傅建木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江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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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14日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义务。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许贤

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下午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全体新任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监事会会议提前通知义务，于2022年9月14日召开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许贤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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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二期厂区2号楼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920,5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50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维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傅建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919,577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919,577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维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3.02

选举杨凯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3.03

选举黄世雄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3.04

选举傅建木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3.05

选举吴端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3.06

选举苏吉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戴仲川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4.02 选举曾繁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4.03 选举黄种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许贤祥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5.02

选举刘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18,919,577 99.999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

的议案

184,700 99.4615 1,000 0.5385 0 0.0000

3.01

选举张维建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3.02

选举杨凯旋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3.03

选举黄世雄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3.04

选举傅建木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3.05

选举吴端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3.06

选举苏吉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84,700 99.4615

4.01

选举戴仲川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4,700 99.4615

4.02

选举曾繁英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4,700 99.4615

4.03

选举黄种杰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4,700 99.46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3、4。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志强、刘玉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章志强律师、刘玉敏律师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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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任

职工代表监事，于2022年9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于2022年9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同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 现将本次相关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张维建

2、非独立董事：张维建、杨凯旋、黄世雄、傅建木、吴端鑫、苏吉生

3、独立董事：戴仲川、曾繁英、黄种杰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战略委员会：张维建、黄世雄、戴仲川，张维建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曾繁英、黄种杰、傅建木，曾繁英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戴仲川、曾繁英、张维建，戴仲川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种杰、戴仲川、吴端鑫，黄种杰为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舒

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许贤祥

2、非职工代表监事：许贤祥、刘红

3、职工监事：王伟

上述监事会成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舒

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裁：张维建

2、副总裁：黄世雄、吴端鑫、李晓峰、张如首

3、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傅建木

4、证券事务代表：江莹

上述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附后。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董事会秘书

候选人的有关材料，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二期厂区

电话：0595-85933668

传真：0595-68097905

邮箱：fujianmu@shuhua.com

四、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卢永华先生、苏伟斌先生、陈金龙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对上

述董事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总裁张维建先生简历

张维建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参与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

院的“高层管理教育”课程。1996年创立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舒华投资董事长、舒华展架监事、

晋江市池店镇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及法定代表人。

副总裁黄世雄先生简历

黄世雄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展架事

业中心总经理和福建省舒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经理、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台商投资区分公司负

责人、泉州市舒华商用道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副总裁吴端鑫先生简历

吴端鑫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泉州市

舒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舒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海舒华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舒华（福建）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福建省舒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苏州舒华体育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中

国质量检验协会理事、晋江市池店商会副会长、政协第十四届晋江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晋江市工商联执

行委员。

副总裁李晓峰先生简历

李晓峰，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佛山市美的厨房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浙江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超市部部长、上海舒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嘉定分公司负

责人，现任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力行政中心总监、上海舒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负责人、上海舒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责人。

副总裁张如首先生简历

张如首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厦门群鑫机械工业有限公

司制造系统主管，现任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器材制造一中心总经理。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傅建木先生简历

傅建木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副教授、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泉州市舒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证券事务代表江莹女士简历

江莹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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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被申请执行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

3、涉案标的金额：合计约41,153.24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诉搜

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 、“公司” ）、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限

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公司已按相关

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

生重大影响。如判决生效后，公司及供应链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可能

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东莞分行” 或 “申请

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 ）申请的强制执行涉及的金融借款，

公司已根据借款合同计提利息及罚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2,

327.42万元。 公司根据执行通知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执行费等共计约159.31万计入本期损

益。

（3）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公司已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结果及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

请被驳回，人民法院可能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4）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和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如公司未能如期履行执

行义务，人民法院可能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披露了建设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粤1971民初32873号]，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1-097：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了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

个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19500号]、[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19501号]及[案号

（2021） 穗仲案字第19502号] 的仲裁结果。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55：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

展公告》。

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披露了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两个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4933号]、[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4934号]和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个案件 [案号 （2021） 穗仲案字第

13961号]、[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13962号]的仲裁结果，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66：关于诉讼、仲裁

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公司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2022年9月13日， 公司收到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书和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

7个仲裁案件的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

(2021)粤1971民初32873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 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偿还五笔流动资金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本

金为53900000元的贷款，截止2021年9月3日，未付本金51205000元、利息80153.79元，后

续利息按年利率4.3%， 从2021年9月4日计至2022年3月30日， 罚息对未付本金按年利率

6.45%计算，复利对未付利息按年利率6.45%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本金为22776000元的

贷款，截止2021年9月3日，未付本金22776000元、利息37011元，后续利息按年利率4.5%，

从2021年9月4日计至2022年4月22日，罚息对未付本金按年利率6.75%计算，复利对未付

利息按年利率6.75%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本金为22782000元的贷款，截止2021年9月3

日，未付本金22782000元、利息37020.75元，后续利息按年利率4.5%，从2021年9月4日计

至2022年4月24日，罚息对未付本金按年利率6.75%计算，复利对未付利息按年利率6.75%

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本金为27322000元、29900000元的贷款，截止2021年9月3日，未付

本金57222000元、利息92985.75元，后续利息按年利率4.5%，从2021年9月4日计至2022年

4月26日，罚息对未付本金按年利率6.75%计算，复利对未付利息按年利率6.75%计算，计至

清偿之日止）；

（2） 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支付应收账款7113274.84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截止

2021年9月3日，逾期利息119869.24元，后续逾期利息以2120000元为本金，从2021年9月

22日起算，以4993274.84元为本金，从2021年4月13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5.025%计至清偿

之日；

（3）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对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金专户的享有优先受偿权 （数额分别为1100000元、455520元、455640元、546440元、

598000元， 保证金专户名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金、 保证金专户账号：

4405027768080000000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东莞道滘支行）；

（4）被告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马鸿对上述第（1）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5）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9500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950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21年

12月6日的利息308888.89元、罚息0元、复利3537.5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借字（东莞）第20210323004R号］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

止）；

（2）搜于特集团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本案仲裁费56673元由搜于特集团承担；

（4）搜于特集团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16945309.11元。

3、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9501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953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偿还贷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21年12月6日

的利息231666.67元、罚息0元、复利2653.13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合同编号：兴银粤借字（东莞）第20210330000K号］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2）搜于特集团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搜于特集团承担本案仲裁费44949元；

（4）搜于特集团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12707039.63元。

4、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9502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952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偿还贷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21年12月6日

的利息231666.67元、罚息0元、复利2653.13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合同编号：兴银粤借字（东莞）第20210330000G号］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2）搜于特集团补偿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本案仲裁费44949元由搜于特集团承担；

（4）搜于特集团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12707039.63元。

5、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

穗仲案字第4933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883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偿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77738999.94元及支付罚息

（罚息按日利率0.05的标准，自发生垫款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5月15日，

罚息为6414810.18元）；

（2）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补偿律师费3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承担本案仲裁费290105元；

（4）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84574182.14元。

6、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

穗仲案字第4934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884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偿还贷款本金6175万元及支付利息、罚息、复利

［截至2022年5月21日，利息1551297.21元、罚息2326945.84元、复利111055.72元；后续罚

息、复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计至全部贷款本

息实际清偿之日止]；

（2）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补偿律师费3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承担本案仲裁费187393元；

（4）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马鸿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66037372.27元。

7、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3961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636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偿还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271875元、罚息821062.5元、

复利17742.6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

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4月15日，利息为271875元、罚息为821062.5元，

复利为17742.46元]；

（2）搜于特集团补偿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搜于特集团承担本案仲裁费96317元；

（4）搜于特集团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31211997.1元。

8、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

13962号]的执行通知书[（2022）粤19执1637号]，主要内容如下：

（1）搜于特集团偿还贷款本金20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174000元、罚息547375元、

复利11545.09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

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4月15日，利息174000元、罚息547375元、复利

11545.09元］；

（2）搜于特集团补偿财产保全费5000元；

（3）搜于特集团承担本案仲裁费67469元；

（4）搜于特集团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以上金钱债务暂合计20805389.09元。

（二）上述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即上述第2、3、4

项），公司已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依法受理。

二、公司其它已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了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件 [案号 （2021） 穗仲案字第19498号] 的仲裁结果。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55：关于诉讼、仲裁事

项的进展公告》。

2022年9月13日，公司收到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的执行通知书，具体情况

如下：

编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情况

1

（2021）穗

仲案字第

19498号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搜于特集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019,

963.85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已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金额为5,241,194.32元，尚未执

行。公司已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

三、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建设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目前尚

未生效，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如判决生效后，公司及供应链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

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兴业银行东莞分行、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和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涉及

的金融借款，公司已根据借款合同计提利息及罚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

息约2,327.42万元。 公司根据执行通知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执行费等共计约159.31万计入

本期损益。

（3）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公司已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结果及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

请被驳回，人民法院可能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4）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和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申请的强制执行，如公司未能如期履行执

行义务，人民法院可能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四、备查文件

1、建设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

(2021)�粤1971民初32873号]；

2、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通知书[（2022）粤19

执1950号]、[（2022）粤19执1952号]、[（2022）粤19执1953号]；

3、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 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通知书

[（2022）粤19执1883号]、[（2022）粤19执1885号]；

4、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通知书[（2022）粤19

执1636号]、[（2022）粤19执1637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